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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、规格、生产批号、厂家等信息）。包装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3.验收方式：

检验内容包括：数量清点、包装完整性、质量抽样检测。

如发现质量不合格或包装破损超过 1%，甲方有权拒收或

要求更换。

第三条 交货与运输安排

1.交货地点：甲方指定地点。

2.交货方式：乙方送货至指定地点，并移交给指定对象。

3.运输及费用：汽车运输，运费由乙方承担。

4.交货时间：签订合同后 5 日内。因不可抗力（如自然

灾害、政府行为等）导致延迟，交货期可顺延，但最长不超

过 30 天。

第四条 合同价款及支付安排

1.合同价款：

本合同项下化肥单价为 127.2 元/袋，规格为 40kg/袋，

数量为 120 吨，总价款为人民币 381600.00 元（大写：叁拾

捌万壹仟陆佰元整）。

本合同总价款由以下两部分资金共同组成：

财政补助资金：采购化肥的财政补助资金单价为 85.2

元/袋，总金额为人民币 255600.00 元（大写：贰拾伍万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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仟陆佰元整），由甲方直接向乙方支付。

群众自筹部分：采购化肥的群众自筹部分单价为 42 元/

袋，总金额为人民币 126000.00 元（大写：壹拾贰万陆仟元

整）。

2.支付安排：

合同签订后，甲方及时向乙方支付财政补助资金的 40%

作为定金，即人民币 102240.00 元（大写：壹拾万贰仟贰佰

肆拾元整）。

群众自筹资金由乙方向群众收取。

交付全部货物并验收合格后，甲方付清财政补助剩余资

金。

第五条 质量保证与售后服务

1.质量负责期限：自交货之日起 12 个月。在此期间内，

如因化肥质量问题导致作物减产，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
2.售后服务：乙方保证所提供的化肥剩余有效期不少于

12 个月，并提供正规发票及产品质量证明文件。

第六条 违约责任

1.乙方违约：

延迟交货：每延期一天，按逾期交货部分货款总值的万

分之五支付违约金；超过 30 天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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赔偿损失。 ​

质量不合格：甲方有权要求更换、退货，并由乙方赔偿

因此造成的直接损失。

数量不足：如需补足，乙方应照数补交；如无法补足，

支付不能交货部分货款总值的 5%作为违约金。

2.甲方违约：

中途退货：应事先协商，如乙方同意，支付退货部分货

款总值 5%的违约金；如不同意，仍须按约收货。

拒绝接货：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和运输费用，并支付违

约金。

3.通用条款：任何一方违约，除支付违约金外，还应赔

偿对方包括律师费、仲裁费、交通费等在内的合理损失。

第七条 争议解决

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；协商不

成的，依法向长武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八条 其他约定事项

1.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2.本合同一式肆份，双方各执贰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3.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

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 ​ 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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